
1 
 

更生人家庭支持及援助家庭服務方案補

助項目及基準 
98年 10月 16日法保字第 0981002453號函函頒 

103年 2月 20日法保字第 10305501160號函修正 

105年 12月 9日法保字第 10505516330號函修正 

106年 12月 6日法保字第 10605514290號函修正 

107年 7月 13日法保字第 10705507150號函修正 

110年 12月 23日法保字第 11005515230號函修正 

111年 11月 29日法保字第 11105514910號函修正 

一、專業專責人員服務費（按月計支） 

（一）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申請單位應檢附資格證明文

件影本)： 

1.領有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 

2.領有社會工作師證照。 

3.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

試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者。但於一百零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在職之專業人員，或經考選部核

定准予部分科目免試有案者，不在此限。 

（二）薪資每月新臺幣（下同）三萬六千五百元，服務未滿

整月者，按實際在職日數覈實計支；其每日計發金額，

以當月全月俸給總額除以該月全月之日數計算。具社

會工作師專業證照每月增加補助二千元，具專科社會

工作師專業證書每月增加補助二千元，具社工相關系

所碩士以上學歷增加補助二千元。每年最高得補助十

三點五個月（含年終獎金）。 

(三)每人每月增加補助高度風險津貼二千元。 

(四)承辦本方案滿一年，且前一年服務案量達第六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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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每月增加補助久任津貼一千元，最高補助至每月

一萬元；更換服務單位者，其服務年資重新起算。 

(五)補助雇主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之勞退準備金費用，

以實報實銷為原則。 

(六)每位至少輔導二十五個家庭為原則，每一家庭每月至

少家訪一次。 

（七）本項補助以其經費來源無禁止支用人事薪資者為限。 

二、個案工作相關費用（依案量(次)計支） 

（一）訪視輔導服務費： 

限符合「專業專責人員」資格且未申請專業專責

人員服務費者；每案次最高補助六百七十五元，每案

每月最高補助二次。 

（二）電話輔導服務費： 

限符合「專業專責人員」資格且未申請專業專責

人員服務費者；每案次最高補助一百六十元，每案每

月最高補助二次。 

（三）訪視交通補助費： 

限符合「專業專責人員」資格者領取。以家庭為

單位，每一家庭每次最多補助乙名訪視人員交通費，

每案每月最高補助二次，同一訪視人員以每日訪視件

次之公里數合計，五公里以上七十公里未滿補助三百

元，七十公里以上補助五百元。 

（四）個別心理輔導、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遇、諮商及心理

治療費、家族諮商、治療及輔導： 

視個案需求評估轉介予領有社工師、心理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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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師證照者執行，每小時最高補助二千元，每人

（每家）每年最多補助十二小時，並應檢據報銷。如

由具有證照之方案執行單位員工執行，每小時最高

補助一千元。 

（五）授課鐘點費： 

1.授課鐘點費內聘為每節一千元，外聘為每節二千元。

每節為五十分鐘，其連續二節者為九十分鐘，未滿者

減半支給。方案執行單位之理(董)監事，或任專職並

領有薪給者以內聘計。 

2.團體課程十人以上可有一位協同領導者，其補助金額

為領導費的半額。 

3.每梯團體至多補助十二次，每次至多補助二小時。 

4.團體目標與講師經歷須高度相關。 

（六）個案資料紀錄整理費：結案時製作，每案一百元(格

式如附表)。 

三、行政、活動相關費用（依方案計支） 

（一）管理費：限因執行方案之下列費用，由方案執行單位

統籌運用，依支出項目檢據核銷，每方案以核定補

助總經費(不含管理費)之百分之五為上限。支出項

目包括： 

1.水、電、瓦斯費、油料費、電腦及影印機耗材、網路

費、運費、茶水、文具等。 

2.執行方案之郵資、電話聯繫費(不含手機話費)。 

3.依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受補(捐)助單位因執行本

方案所應負擔之補充保險費(編列基準依中央健康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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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署之最新版本辦理) 

（二）辦理本方案活動、團體輔導所需之布置費、交通費、

場地費（租金）、住宿費(每人每天最高補助五百元、

最多三天二夜)膳費(每人每餐補助八十元)、印刷費、

器材租金。 

（三）其他未列入前述項目而屬執行方案確有支出必要者。 

 

 

 

 

 

 

 

 

 

 

 

 

 

 

 

 

 

 

 



5 
 

 

 

 

 

 

第二點附表 

〔計畫名稱〕 

個案服務紀錄摘要 

一、姓名 

二、問題及評估 

三、處遇目標 

四、服務提供情形 

五、結案評估(如本計畫結束時尚未結案，得就計畫結束時之情形敍

述) 

(一)結案原因 

(二)改善情形 

 

 

 


